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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在「三反」運動中被撤職的原因分析

⊙ 蔣賢斌

 

（一）

1952年2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幹部大會上，時任上海市第三書記的劉長勝代表

上海市委宣佈：「市委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

是，目無紀律，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雖歷經教育仍毫無改進。

決定予以撤職處分，並令其深刻反省。至於其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上海市人民政

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局局長和稅務局長等職，建議有關方面一併撤除。」1一同被

撤職的還有時任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黎玉等幾人。當劉長勝在台上宣佈時，顧准就坐在台

下聽報告，此前，沒有任何人告訴他犯有以上錯誤，也就在此前一天──2月28日，上海《解

放日報》的頭版報頭還刊登了簽有稅務局局長顧准名字的二則公告，顧准本人也還在上海人

民廣播電台代表市委作了關於「五反」的廣播講話。一覺醒來，就被撤職了。顧准感到完全

「突然」。2

更讓顧准感到「突然」的是公佈他被撤職的「罪狀」明顯與「三反」運動的宗旨不符，但卻

在「三反」鬥爭的名義下撤掉了他的職位。1952年3月2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登

了以「為更進一步展開」三反「鬥爭中共上海市委舉行黨員幹部大會」為標題的文章，宣佈

了對顧准等人撤職處分的消息，並說明這次大會是為了更進一步地展開「三反」鬥爭，爭取

勝利的大會。3「三反」運動是1951年11月由中共中央發動的，其主旨是「反對貪污、反對浪

費、反對官僚主義」，這場運動大約在1952年7月左右結束。據楊奎松教授的研究，這場運動

實際上是以反對貪污受賄和腐化墮落為內容的政治運動。4無論是對照發動「三反」運動的原

旨，還是它的實際操作內容，上海市委列舉顧准的錯誤──無論事實與否──都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就是說，就算上海市委列舉顧准的「罪狀」是屬實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些都

不屬於「三反」運動要反的內容。實際上，在此會前，顧准在本單位的「三反」運動中已經

安全過關了，怎麼這時又因「三反」而撤掉顧准的職務呢？或許正是顧慮到了這一點，在

《解放日報》上公佈處分顧准等幾個人的消息時，標題上列出的原因是「思想惡劣阻礙三反

被撤職」。

顧准「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紀律，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

上、組織上與黨對抗」的「惡劣」思想與行為又有哪些具體證據呢？1952年3月2日《解放日

報》上的公告上沒有寫，在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召開的黨員幹部大會上宣佈顧准撤職時是

否有具體說明呢？從顧准「自述」中的材料看，是沒有的。這樣，顧准因「三反」被撤職應

該說存在著未解之迷，這不能不令人去「猜測」和探討。



（二）

當時上海工商界就曾有不少說法，如認為顧准是因「功高震主」、個人野心膨脹等等而被撤

職的。5不僅如此，當時處於「海外」的香港也有人對顧准撤職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猜測。1952

年11月，香港一個叫華明的人出版了一本《三反五反的剖析》的小冊子，在書中，華明認為

顧准（包括黎玉等）在「三反」運動中被撤職的原因是：「第一，上海『五反』不力，離財

政目的太遠。第二，殺雞儆猴，向幹部與工商界示威。第三，內部派系鬥爭，借題發揮。逐

摭拾『莫須有』的罪名，在這幾個人的頭上開刀了。」書中並沒有具體說明以上內容，如顧

准在「五反」中如何不力？派系鬥爭是甚麼派系之間的鬥爭？而作者之所以說顧准的罪名是

「莫須有」，就是把《文匯報》公佈顧准的「罪狀」與公佈張子善、劉青山的確鑿罪證相比

較而言的。6據我所掌握的資料看，這本書可能是最早談到顧准下台原因的書。但作者提出的

三點原因過於空洞，沒有用更多的材料來證明，顯然有較多的猜想成分。它與上海傳聞的

「功高震主」之類的說法一樣有點「大而不當」，難以視為顧准被撤職的真正原因。

迄今為止，關於這一問題最為人所熟知的分析是顧准本人的分析。作為當事人，顧准對自己

撤職原因當然有更大的探究動力。顧准本人分析認為：「三反」運動中他被撤職的原因是與

「稅收方法」之爭有關的。這裏所謂的「稅收方法」之爭，是指顧准任上海財政、稅務局局

長時，拒絕實行當時中央財政部主張實行的「民主評議」的稅收方法，7而堅持在上海實行

「自報實交，輕稅重罰」以及其後改進為「專管、查帳、店員協稅」的稅收方法。8為此，在

1949年10月至1951年3月間，顧准與中央財政部進行了幾個回合「激烈」的「對抗」、理論，

並和主張實行「民主評議」、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進行了面對面的爭吵。雖然，上海

在中央財政部的壓力下從1950年3、4月起開始實行「民主評議」，但實際上到8月後全面實行

的是「專管制度」，「民主評議」只是形式上存在而已。據顧准的回憶，在1951年12月中央

的一次會議上，陳雲肯定了他的作法，並說：「稅收方法爭論中『顧准的方法』是對的」，

還說毛澤東肯定了陳雲的這一說法。9

顧准之所把他在「三反」運動中被撤職原因與「稅收方法」之爭聯繫起來，很可能是在顧准

看來，公佈顧准被撤職的罪名──「一貫存在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紀律，

違反黨的政策方針，在思想上、組織上與黨對抗」──與「三反」宗旨無關，卻大致符合他

在跟中央財政部、潘漢年等進行「稅收方法」爭論時的表現。更何況，就在宣佈顧准撤職大

會的前幾天（2月25日），「稅收方法」之爭的另一方──中央財政部的負責人正好以中央節

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身份來到上海具體指導「五反」運動。10

顧准在1969年4月多次向黨組織的交待個人歷史材料中把以上推測寫了進去，1974年，在與其

弟陳敏之交談中也告訴了他自己的推測。陳敏之在〈我所知道的顧准與「三反」〉一文中採

信了顧准的說法，隨後，兩個版本的顧准傳記作者羅銀勝和高建國也都引用了這一說法。基

於此，這一說法最為人所知曉。

但問題是，這一說法可靠、真實嗎？其一、顧准憑甚麼認定首先主張撤掉他職務的人是財政

部的負責人而不是其他的人？其二、財政部的負責人有可能把已結束了的「稅收方法」之爭

作為理由提出來撤掉顧准的職務嗎？據顧准自述的交代，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是對處理顧准

有意見的，他是在十分勉強的情況下同意的。11作為當時上海的最高掌權者陳毅都不認可的

事，怎麼還可能做出決定呢？顯然，只有握有中央的「尚方寶劍」的人才有可能做到。這就



是顧准為甚麼會認為他的撤職與正好在上海指導工作的財政部領導有關的一個關鍵理由。但

是，是甚麼理由讓陳毅由不同意轉為「勉強同意」呢？按顧准的分析，「稅收方法」之爭是

他被撤職的根本原因，但這肯定是「內在」的原因，而不可能是「外在直接」的原因，也就

是說它不可能是用來說服陳毅同意撤掉顧准職務的理由。因為，按顧准本人的說法，陳毅在

「稅收方法」之爭中是較堅定地站在顧准這一邊的，更何況「稅收方法」之爭已經有定論

了，中央最高層毛澤東和陳雲都認為顧准是對的。那麼，財政部的負責人是以甚麼為理由說

服陳毅勉強同意撤掉顧准的職務呢？顧准在留下的材料中沒有說明。

（三）

看來，就算顧准被撤職與「稅收方法」之爭有關，但肯定還有其他的、更直接的原因在起作

用。從顧准自己所寫的材料看，在宣佈顧准被撤職的大會上沒有說明顧准被撤職的具體原

因，但從現今所查到的檔案資料和其他相關資料看，大會後還是有過說明的。就在顧准被撤

職後第三天，1952年3月3日，當時在上海負責指導「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給毛澤東及中央的

一份簡報中就說：「上海少數同志（如顧准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

的大資本家，……一齊打掉實行'社會主義'的想頭」。簡報中，薄一波把顧准作為這一不正

確的「想頭」的代表列舉出來。12在顧准被撤職後一個星期，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在

市政協的報告中，也提到顧准被撤職是因他在執行政策時「過左」。13而這一點，在剛出版

的中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的日記中也可以得到佐證。顧准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1月間曾任

中國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竺可楨先生。顧准在1957年8月被劃為右派後，竺

可楨先生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記裏有如下記載：「和謝〔副〕秘書長〔鑫鶴〕談顧准事，知

渠於1935年入黨，曾作過幾本書，過去隨潘序侖、徐永祚工作，解放時曾任上海財政部部

長，計委副主任，稅務司司長。在1952年的三反時期走左傾路線，主張以沒收方法來消滅資

本主義，被批評撤職……。」14

這些資料明確顯示：顧准被撤職的原因是他對資產階級有「過左」的「想頭」和行為！解放

初期，顧准對資產階級有「過左」的態度和行為嗎？回答是肯定的。15我們可以從顧准的日

記和自述中找到他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態度。顧准在自己的日記中就曾表明，在1949年

時，他對黨的聯合資產階級政策是表示懷疑的。16從工作實際上看，在他主管上海財稅工作

期間，他更多地是主張利用稅收來與資產階級進行限制反限制的鬥爭。如在「稅收方法」之

爭中，顧准特別強調，他反對實行「民主評議」一個重要理由是這種稅收方法「絕不使稅收

成為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限制反限制的鬥爭的武器」；17而且由於「民主評議」以工商聯

為主，這樣，「這種民主評議，既使資產階級在應交稅額上得到照顧，又使它們的階級組織

──工商聯和各業同業公會操持稅收大權」；「應用民主評議方法時，徵稅權實際上操在資

產階級手中，必定會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稅」。于此，顧准說這個稅收方法當然就得到了上海

資產階級的歡迎，而不利於社會主義的。18

而顧准主張實行的「自報實交，輕稅重罰」則使稅收成為對付資產階級的有力武器。「自報

實交」在實行中的確存在資方為提供逃稅漏稅的方便的可能，但是，由於有「重罰」一項，

在實施過程中，就隨時可以從嚴入手，嚴厲制約資產階級。這在1950年2至4月的「公債稅收

運動」中就充分得以運用。1950年1月，中央為了平衡財政，穩定幣值，要求上海稅收完成三

千億（萬）的任務，如果按正常收稅方法是根本無法完成任務的，於是顧准便在「輕稅重



罰」的「重罰」上做文章：派出工作人員查帳，查出問題，從嚴解釋稅法，從重處罰。結

果，不少逃稅戶因重罰而破產。為此，當時不少工商業者便通過工商聯、協商會議等提出抗

議，甚至還給顧准寫匿名恐嚇信。19而後來顧准提出的「專管、查帳、店員協稅」的稅收方

法，更能有效地對付資產階級。1950年4、5月間，顧准曾對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黃炎培解釋

過「專管方法」的好處。顧准用了「在大房子裏找針」的比喻說明「專管」能更好的管理工

商業逃稅漏稅問題，黃炎培說「這個方法太厲害」了──顯然是認為對資方太厲害了，表示

不同意使用此法。20

與對資方施以嚴厲的措施相比，顧准總是積極地去做把資本主義企業通過購買、合營改造為

社會主義性質企業的事。1951年6月，在他的再三努力下，市財委地方工業處成立，顧准兼處

長，管理公營合營的企業，至1952年間，有新裕第一紗廠、光中染織廠、永新化工廠、關勒

銘金筆廠等企業通過購買等手段變為國營企業。21顧准之所以如此，是與他對社會主義的信

念相關的。他相信社會主義的實現將極大的推進中國的發展。正因為如此，1955年，當中國

全面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日記中顧准興奮之情躍然紙上：「今天報載毛主席找工商

聯執委會談話，又據張雙城同志談，資本主義存在不會超過1959年。昨晚十分興奮，到2點多

才睡著。」22 他還很自豪地認為，全國私營工商業的全面改造，追根溯源，應該是源於他早

在1951年就進行的把資本主義企業改為公私合營企業的工作。23

顧准這種對資產階級「左」的態度使他在「五反」運動中實行較為「過頭」的行動是完全有

可能的。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是緊隨「三反」運動之後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的。由於上海是當時中國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的中心，其生產、稅收等經濟狀況的任何變化

都對整個國家產生極大影響。毛澤東對上海「五反」運動是採取較謹慎的態度，甚至明確提

出「上海遲一點發動'五反'對整個經濟有利。」24但實際上，1952年1月，上海就開始了一場

反對資產階級的「四反」運動，即所謂「反行賄、反欺詐、反暴利、反偷稅漏稅」。雖然在1

月份，上海「四反」運動只是流於「形式」，小打小鬧；但到2月5日隨著上海市副市長潘漢

年做了「五反」動員報告之後，上海的「五反」運動就激烈地開展起來了。25大、小工商業

者、資本家受到了衝擊，據資料顯示，從1月底到2月19日一個月裏，上海工商界因「五反」

而自殺者，就有49人（未遂16人）。其中，「五反」運動發動起來後，即從2月12─15日不過

4天時間，就有22人自殺。整個2月份自殺死亡的有73人，而1月份自殺死亡僅有3人。26此時

自殺者還是小企業主，但隨著運動的繼續，一些大中型企業的資本家也走上了自殺之路。與

此同時，風風火火的「五反」運動搞跨了資本家和店主，但工廠企業商店也隨之停工歇業，

工人店員也就沒有飯吃，據統計，2月中旬，大約有13萬職工失業。27基於此，工人店員「五

反」的熱情消退。這樣，上海經濟不僅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之中，「五反」運動也陷入了尷尬

處境。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毛澤東指示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來到上海

具體指導「五反」運動。

從2月初始，上海「五反」運動歸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工商組統一領導，其直接負責人是許滌

新，但由於許滌新生病住院，時任華東局及上海的主要負責人譚震林便指定顧准負責「五

反」運動。28也就是說，上海在2月份開始的較激烈的「五反」運動的具體負責人之一正是顧

准。2月25日，薄一波來到上海。經過兩三天的調研，薄一波在給毛澤東中共中央的報告中

指，上海「五反」存在的問題是，對「五反」反甚麼，不反甚麼，概念混亂，內容不清。因

此建議一方面要明確「五反」內容，確定「五反」界限；另一方面，要按政治態度、「五

毒」罪行大小等因素，把資本家分成「應予保護的、一般保護的和堅決打擊的三大類」，分



別對待。為甚麼要有這樣的規定呢？薄一波就說出了我們前面曾引用過的話：「上海少數同

志（如顧准等）有趁此機會把大資本家而且是比較靠近我們的大資本家，……一齊打實行'社

會主義'的想頭，所以必須有此規定。」29

由此看來，顧准在「三反」中被撤職是因為他在「五反」運動中有「過火」的思想與行

為。30可是，為甚麼不直接公佈這個原因呢？現在無法找到具體的檔案材料來進行詳細說

明，但是，從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來分析，不如實公佈很可能是顧慮到正

在全國轟轟烈烈進行的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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